
汕 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科 研 设 备 处

汕职院科〔2020〕14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

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 、系（部） 、中心（馆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国

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（教育学）申报工
作的通知》（详见附件）的文件精神，我院⑆낀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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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类别与资助额度

本项目



月 28 日后出生），论文须以中文写作且被毕业院校评为“优秀”等级，

完成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 日-2019 年 6 月 30 日（以答辩日期为准）。
同等条件下，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优先予以支持。

4.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：

（1）申请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
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尚未结项；

（2）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

级科研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的研究成果；
（3）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，或与申请人本人出版著作重复 10%以

上；

（4）成果内容涉及国家秘密。
三、申报程序
请申报人认真填写项目申请书与汇总表（详见附件），于 2020 年

6 月 22 日前发送电子版材料至 Baker.D.HUANG@qq.com，并提交纸质
版申报书一式 8 份（2 份原件，6 份复印件，A3 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）
至科研设备处。我处将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完成申报材料的集中审核

工作，对符合审查要求的项目进行汇总盖章并报送广东省教育科学规
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完成申报推荐工作。

项目申请者需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，不得

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，获准立项的课题《申请书》视为具有约
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。凡在申请时弄虚作假的，申报成果存在抄袭剽
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3 年内取消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即予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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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通报批评。情节严重的，申请人 5 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

凡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和评审中发现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，除按
规定进行处理外，将被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。

请准备申报的教职工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完成申报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联系人：

黄 东：13670394715（634715）

附件.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度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（教育学）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科研设备处

2020年 5月 13日


